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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1_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傑出校友選拔暨表揚要點、2_第二十五屆傑出校友推薦表、
3_推薦單位候選人簡報範本

​關於本校第二十五屆傑出校友推薦事宜，請查照。

​

依據本校「傑出校友選拔暨表揚要點」第六點規定，本

校第二十五屆傑出校友推薦期間為113年10月15日至11月
30日；遴選作業將於113年12月1日至114年1月31日辦

理。

敬請各單位依據上述要點第五點規定，於113年11月30日
前推薦人選，推薦方式如下：

各系所主管推薦人選，提送至學院院長召集之「學院

傑出校友推薦委員會評選後，由學院於每年11月30日
前提出候選人名單，至本校「傑出校友評選委員會」

討論審查。

各學院推薦提名校友人數按現有系所數三分之一計

算，尾數不滿一時以一計。

各一級行政單位得推薦一名為候選人，並依第五點第

一項之規定辦理。

請各學院依規定進行評選並於本（113）年11月30日前提

出候選人名單及相關資料（包含候選人推薦表及推薦簡

裝

訂

線


              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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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

報），俾利後續審查。

檢附本校「傑出校友選拔暨表揚要點」（附件1）、「第

二十五屆傑出校友推薦表」（附件2）、學院推薦候選人

簡報格式範本（附件3）。

正本：本校各學院、本校各一級行政單位

副本：本校秘書室公共事務中心、秘書室校友中心

校長 吳正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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